
附件：特定法人 (包括本國及外國法人) 參加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簡稱證交所) 有價證券借貸制度相關課稅規定 

          一、出借人向借券人收取之借券費用，其營業稅及所得稅問題： 

           （一）營業稅部分：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一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 

                物或勞務，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同法第三條第二項前段規定，提供 

                勞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 

                售勞務。本案有價證券借貸交易，係指出借人同意將有價證券出借 

                ，並由借券人以相同種類數量有價證券返還之行為，性質應屬消費 

                借貸，則出借人向借券人收取之借券費用，即為出借人提供有價證 

                券與借券人使用、收益所收取之代價，故屬出借人銷售勞務之行為 

                ，應由出借人依法繳納營業稅。至其營業稅課徵報繳事宜，如出借 

                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則由其固定營業場所依營業 

                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依法報繳營業稅，惟該 

                固定營業場所如未經收銷售勞務之代價，應於勞務買受人結匯後十 

                日內開立；如出借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則由借券 

                人依營業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報繳營業稅，但其為第四章第 

                一節營業人，購進之勞務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 

                納。 

           （二）所得稅部分： 

                有價證券借貸交易之借券費用，係出借人在我國境內從事有價證券 

                借貸交易之行為而產生之所得，核屬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之中華民 

                國來源所得，應依同法第三條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借券人給付予出借人之權益補償 (現金權益及有價證券權益) ，其營 

              業稅及所得稅相關問題： 

           （一）營業稅部分： 

                由於出借人收取借券人支付之權益孳息補償款 (現金權益及有價證 

                券權益) ，依本部九十二年九月十六日臺財稅字第０９２０４５４ 

                ０５７號函說明三 （三）後段規定，具利益補償性質且不具股利收 

                入性質，故屬出借人銷售勞務 (出借人出借有價證券與借券人) 所 

                得到之代價，應由出借人依法繳納營業稅。至其營業稅課徵報繳事 

                宜，如出借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則由其固定營業 

                場所依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依法報繳營 

                業稅，惟該固定營業場所如未經收銷售勞務之代價，應於勞務買受 

                人結匯後十日內開立；如出借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 

                ，則由借券人依營業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報繳營業稅，但其 

                為第四章第一節營業人，購進之勞務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 

                者，免予繳納。 



           （二）所得稅部分： 

                本部九十二年九月十六日臺財稅字第○九二○四五四○五七號函說 

                明三規定該除權息補償款，無論係以現金或股票給付，均屬出借人 

                之其他所得。本案借券制度之出借標的證券 (限交易所認可之上市 

                與上櫃有價證券) 均屬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出借人因出借有價證 

                券而未取得之股息及紅利，貴由借券人償還出借人上開權益之所得 

                ，係出借人在我國境內因從事有價證券借貸交易之行為而產生之所 

                得，核屬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出借人應依同 

                法第三條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三）權益補償款認列規定如下： 

                1 定價交易與競價交易： 

                  有價證券借貸交易如以定價交易與競價交易者，借券人償還出借 

                  人因出借有價證券而未取得之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依臺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借貸辦法 (以下簡稱借貸辦法) 

                  第三十五條之規定： 

                (1) 現金權益： 

                    借券人應於現金權益發放當日經由證券商將現金存入證交所指 

                    定銀行帳戶，並輸入證交所借券系統供確認後，由證交所於當 

                    日或次一營業日經由證券商轉付給出借人。依此，借券人償還 

                    出借人之現金權益，出借人應以發放日發放之金額為其權益補 

                    償款。 

                (2) 有價證券權益： 

                    證交所於除權日後經由證券商通知出借人選擇以有價證券或等 

                    值之現金歸還，出借人逾期未選擇則歸還有價證券。借券人歸 

                    還有價證券必須在發放日起三個營業日內，經由證券商透過證 

                    交所借券系統轉知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自借券人之有價證券集 

                    中保管帳戶中撥付給出借人；若歸還等值之現金，則應以「除 

                    權參考價」【除權基準日前一交易日之收盤價／ (１＋配股率 

                    ) 】計算金額，於發放日依現金權益處理方式歸還。依此，借 

                    券人償還出借人之有價證券權益，出借人如選擇以有價證券等 

                    值之現金歸還者，應以實際歸還之金額為其權益補償款；出借 

                    人如選擇以有價證券歸還者，應以該股票之除權參考價為準計 

                    算其權益補償款。 

                2 議借交易： 

                  有價證券借貸交易如以議借交易者，借券人償還出借人因出借有 

                  價證券而未取得之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依借貸辦法第三十八 

                  條規定，係由借券人與出借人雙方自行議定處理。因此，有關權 

                  益補償應依其議定方式分別認定之： 



                (1) 現金權益： 

                    按借券人實際支付予出借人之金額，計算權益補償款。 

                (2) 有價證券權益： 

                    基於有價證券權益補償均係取得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有關其 

                    價值之認定，不因借貸交易係以定價交易、競價交易或議借交 

                    易而有不同，亦應以該股票之除權參考價為準計算權益補償款 

                    。 

          三、借券人提供之有價證券擔保品之股利，其營業稅及所得稅相關問題： 

           （一）營業稅部分： 

                借券人於有價證券借貸期間提供之有價證券擔保品之限制，仍屬借 

                券人之股利所得，尚非屬借券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代價，非屬營業 

                稅課稅範圍。 

           （二）所得稅部分： 

                有價證券之借貸交易，其以定價交易或競價交易者，依據證交所九 

                十二年六月十三日發布之「有價證券借貸定價交易及競價交易擔保 

                品管理應行注意事項」 (以下簡稱注意事項) 伍、之一規定，證交 

                所對於借券人所提供之有價證券擔保品之股利，係代為辦理過戶手 

                續，該有價證券擔保品之股利仍屬借券人之股利所得，尚非屬出借 

                人或證交所之所得；其以議借交易者，借券人如設質提供予出借人 

                有價證券擔保品，依本部六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臺財稅第三六○四八 

                號函規定，設定質權之股票所生股利之受益者仍為股東 (出質人) 

                ，故借券人 (出質人) 應為該項股利之所得人。依此，有價證券借 

                貸交易不論係以定價、競價或議借方式交易，借券人提供有價證券 

                擔保品所生股利之所得仍應歸課借券人。 

          四、借券人提供之現金擔保品之利息，其營業稅及所得稅相關問題： 

           （一）營業稅部分： 

                借券人於有價證券借貸期間收取出借人返還之現金擔保品之利息或 

                證交所支付之利息，尚非屬借券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代價，應非屬 

                營業稅課稅範圍。惟如借券人為銀行業或信託投資業者，參照本部 

                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臺財稅第八一一六七六一四四號函及八十二 

                年三月三十日臺財稅第八二一四八○○四三號等函規定意旨，應依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一條規定課徵營業稅。 

           （二）所得稅部分： 

                1 定價交易與競價交易： 

                  依前揭注意事項伍、之二規定及借貸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現金 

                  擔保品由證交所依據該公司往來銀行活動存款利率計算，支付利 

                  息予借券人，該利息所得核屬所得稅法第八條第四款規定之中華 

                  民國來源所得，應依同法第三條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2 議借交易： 

                  依借貸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儀借交易擔保品之條件及擔保規定 

                  比率、擔保維持率及擔保下限比率由出借人與借券人雙方自行議 

                  定並移轉。因此，出借人依與借券人約定之利率，給付借券人之 

                  現金擔保品利息，應屬借券人之利息所得，該利息所得核屬所得 

                  稅法第八條第四款規定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同法第三條規 

                  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五、代理機構代理出借人或借券人處理有價證券借貸交易之報酬，其營業 

              稅及所得稅相關問題： 

              在國際實務上，諸如保險或其他機構投資人等，如為借券人或出借人 

              時，常指定國內外企業為其代理人，代為議定契約，簽署文件並執行 

              交易，而該代理機構 (國內外代理人) 將收取代為處理有價證券借貸 

              交易之勞務報酬，故： 

           （一）營業稅部分： 

                代理機構代理出借人或借券人處理有價證券借貸交易所收取之報酬 

                ，係屬代理機構銷售勞務予出借人或借券人之代價，代理機構勞務 

                之提供地或使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依法繳納營業稅。至於營 

                業稅課徵報繳事宜，如代理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 

                ，則由其固定營業場所依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開立統一 

                發票，依法報繳營業稅。惟該固定營業場所如未經收銷售勞務之代 

                價，應於勞務買受人結匯後十日內開立；如代理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則由出借人或借券人依營業稅法第三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報繳營業稅，但其為第四章第一節營業人，購進之勞務 

                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 

           （二）所得稅部分： 

                代理機構 (不論其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 代理出借人或借 

                券人處理在我國境內從事有價證券借貸交易之行為，係同時在中華 

                民國境內及境外進行，依借貸辦法之規定，其所從事之業務範圍， 

                包括與國內證券商簽署「有價證券借貸交易委託書」、委託證券商 

                辦理有價證券借貸交易、提供擔保品；其屬議借交易者，並應代理 

                簽訂「有價證券借貸議借交易契約」，向證券商提出借券成交 (或 

                出借成交) 之申請；違約情事發生時之處理及向證交所申報違約處 

                理情形等整個借貸交易，故其辦理上開業務所取得之報酬，核屬所 

                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同法第三條規定課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 

          六、有關出借人、借券人、代理機構取得前揭所得之扣繳及申報繳稅方式 

              ： 

           （一）扣繳部分：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給付或分配出借人、借 

                券人或代理機構前揭所得時，應依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規定扣繳稅款，及依同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二）申報納稅方式： 

                1 所得人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規 

                  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2 所得人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 

                (1) 所得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 

                    依所得稅法第四十一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之規定，其 

                    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應單獨設立帳 

                    簿，並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 

                (2) 所得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者： 

                    所得人取得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所為之 

                    給付，其應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第一 

                    項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三條規定，應由扣繳義務人 (給付 

                    人) 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所得人取得在中華 

                    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所為之給付，依所得稅法 

                    第七十三條第一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應報 

                    經稽徵機關核准，委託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 

                    業場所之營利事業為代理人，負責代理申報納稅。 

          七、在有價證券借貸制度下書立之憑證應否課徵印花稅問題： 

              按印花稅法第五條規定課稅範圍包括：銀錢收據、買賣動產契約、承 

              攬契約、典賣、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本案依借貸辦法規定，出借 

              人或借券人與證券商簽署之「有價證券借貸交易委託書」及出借人與 

              借券人間簽署之「有價證券借貸議借交易契約」，非屬上開課稅範圍 

              。惟如嗣後實際訂約時，實際內容或條款兼具上開應稅憑證性質者， 

              仍應就個案事實及約定內容核實認定辦理。 

          八、外國法人參加證交所有價證券借貸制度所涉前揭課稅事項，如該法人 

              居住地國與我國訂定之租稅協定另有特定規定者，得從其特別規定。 


